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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寨县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真抓实干成效明显

鹿寨县作为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第二批国家级示范县、广西第一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，始终敢为人先、勇立潮头，坚持按照“政府主导、群众受益、医院发展”的总体原则，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有力提升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一、坚持党委政府主导，持续深化“三医联动”改革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和财政投入“双保障”。鹿寨县高度重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，成立由县委书记、县长任“双组长”的医改领导小组，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纳入政府重点工作，与全县经济社会总体发展同规划、同部署、同落实。近年来，鹿寨县累计投入5亿多元用于县级公立医院设备购置、重点学科建设和人员培训，其中2019年投入3200余万元，较改革前增长近2倍。鹿寨县在化解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债务上敢于出硬招、实招，对乡镇卫生院695万元的历史债务，政府全部代偿；对县级公立医院9640万元的历史债务，政府进行锁定，每年安排近300万元用于银行贷款贴息。
（二）推动药品和耗材采购价格“双下降”。鹿寨县坚持将药品和耗材采购作为深化医改的突破口，通过严格执行药品采购“两票制”、加入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药品议价联合体、在自治区药械集中采购网进行阳光采购等方式，有效压缩采购中间环节、挤压虚高价格水分，非基药和基药在全区招标价基础上分别下降12.6%、4.8%，低值耗材和高值耗材在全区招标价基础上分别下降11.2%、16.5%，为深化“三医联动”改革创造巨大空间。
（三）统筹医保改革和价格补偿“双到位”。一是基本建立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。鹿寨县在总额预付和单病种付费的基础上，2017年8月起推行DRG付费方式改革，2019年覆盖580个病组，县级公立医院累计结余400多万元，实现“医保可承担、群众得实惠、医院有结余”三赢局面。二是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。鹿寨县按照“腾空间、调结构、保衔接”的路径，先后调整465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，其中诊查、护理、手术等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提高7.5%-40%，51项大型设备检查费平均降低5%。2019年，对于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收入，价格实际补偿率91.2%。
二、完善运行管理机制，大力推动公立医院转型升级
（一）大胆先行先试，为广西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树立标杆。鹿寨县中医医院和人民医院作为全国、全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试点示范医院，在完善医院管理制度、建立健全医院治理体系、加强医院党的建设方面，积极主动创新、大胆探索实践，形成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的“鹿寨经验”，以医院章程统领医院发展、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院长负责制等众多举措在全区范围推广。
（二）创新体制机制，在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上取得重要突破。一是创新编制管理方式，打破总量不足的“紧箍咒”。鹿寨县在全区率先开展“编制＋控制数”模式的人员总量管理，按照规划床位数与人员控制数1:1.2-1.7的比例，县级公立医院人员由医院自主招聘，与在编人员同工同酬同待遇，为医院选人用人解束松绑。二是创新绩效工资总量核定方式，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。鹿寨县坚决贯彻落实“两个允许”要求，对县级公立医院绩效工资总额实行一年一定动态调整，由各医院报送绩效工资总额调整方案，人社和财政部门采用因素法，综合考虑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、医院资产负债以及业务开展情况等多种因素，在确保公立医院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尽量核高绩效工资总量。2019年，县级公立医院的人员经费支出占总支出近50%。
（三）严格绩效考核，倒逼公立医院“三转变、三提高”。在全国、全区尚未出台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政策文件的情况下，鹿寨县立足工作需要，坚持将绩效考核引入公立医院治理，研究出台《鹿寨县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方案》，从医疗质量、运营效率、持续发展等方面构建起科学合理、针对性操作性强的考核体系，对县级公立医院进行严格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与医院绩效总量核定、院长选拔任用紧密结合起来。对于考核结果不佳的医院，将削减绩效总量，甚至免除院长职务，倒逼公立医院推动“三个转变”、实现“三个提高”。
三、优化医疗资源配置，加快构建整合高效服务体系
（一）以规划为引领，不断完善区域医疗服务体系。制定实施《鹿寨县医疗机构设置规划》，投入近8000万元整体搬迁县中医医院、妇幼保健院，投资约2.7亿元新建县人民医院门诊综合楼，三家县级公立医院在县城内形成“品”字形科学布局。
（二）以医联体为依托，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。鹿寨县在医联体建设中坚持精准施策、上下结合。针对县级医院不强的问题，按照“五个不变”和“三权转换”原则，鹿寨县三家县级公立医院与柳州市属三甲医院建成紧密型“三二”医联体，由牵头医院选派人员到县级医院担任院长，带动先进管理经验和优质医疗团队双下沉，推动县级医院发展，让鹿寨县人民“足不出县”就能享受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。2019年，牵头医院下派医师114人，指导手术9814例，实施会诊1706人次，培训医务人员17518人次，县级公立医院三级手术、四级手术量同比增长127.8%、78.5%，上转病例较建立医联体前减少39.85%。针对县域医疗不强的问题，按照人事、财务、资产、业务、药品管理、绩效考核“六统一”原则，鹿寨县人民医院、中医医院分别牵头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，将乡镇卫生院作为分院实行一体化管理，强化县域医疗水平，让群众“足不出乡”就能享受二级医院的医疗服务。目前，部分乡镇卫生院手术室已经重新启用，能够开展一、二级手术。
（三）以医保为杠杆，加快形成合理有序就医格局。鹿寨县巧妙使用医保杠杆撬动分级诊疗，对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住院的患者实行医保差异化支付政策，一二三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分别为90%、65%、55%，引导患者“小病不出乡镇,大病不出县城”，2019年县外就诊率仅为3%。对符合规定的转诊住院患者连续计算起付线，将医保基金精准高效用到真正有需要的患者身上。
四、把握正确改革方向，叠加释放政策红利惠及各方
（一）公益性有效维护。2019年，鹿寨县域就诊率达97%，远远高于全国、全区平均水平。县级公立医院门急诊次均、住院人均费用同比仅增长3.92%、2.14%，平均住院日同比下降0.2天，有效缓解群众就医负担。
（二）积极性充分调动。2019年，鹿寨县级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年人均工资收入同比增长6.5%，乡镇医务人员年人均收入同比增长8.5%。
（三）持续性全面保障。2019年，鹿寨县级公立医院门急诊人次99.46万人、住院人次56634人，同比增长5.07%、7.11%，服务能力明显提升。药品收入占比仅为21.48% ，医疗服务收入占比同比提高1.39%，百元医疗收入的医疗支出同比下降0.42元，长期负债率同比下降18.11%，收入和债务结构显著改善。

主送：自治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，成员及成员单位；各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及牵头协调机构。

　抄送：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秘书处，自治区党委改革办、

　　　自治区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。
按：鹿寨县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在推动“三医联动”改革，加快公立医院转型升级，构建高效医疗服务体系等方面取得成效，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。日前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报，对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督查激励，鹿寨县作为全国2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地方之一，荣获国家奖励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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